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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「105年度兒童網站-小桃子樂園暨中學生作文藝

文創作活動」一案，請學校加強宣導鼓勵學生自行上網投

稿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5年10月13日1999市民諮詢熱線辦理。

二、邇來有民眾反映旨揭活動有補習班教師幫學生投稿，為培

養學生獨立自主創作精神，請學校加強宣導鼓勵學生自行

上網投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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